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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 

論
》

紀 
述

中
華
民
國
成
立
及 

洪
公
 

我
洪
門
建
國
功
績 

(
二) 

當
是
歲
(
辛
亥
民
國
前
一
 
年
)
正
月
革
 
命
軍
統
籌
部
在
香
港
成
立
一

黃

克
强
已
從
華
偽
捐
款
內
撥
欵
五
千
元
♦
使
皚
人
鳳
至
長
江
沿
岸
各
省
 

進
行
軍
 

事
運
動
。
準
備
於
廣
州
發
難
時
。
由
蘇
。
浙

，
皖

。
赣
•
湘

鄂

諸

省

，
紛 

起
響
憊
。
譚
至
上
海
，
先
與
宋
教
仁
•
陳
其
奥
。
呂
志
伊
•
鄭
贊
承
等
商
議
• 

以
三
千
元
交
郎
贊
承
。
經
聲
蘇
•
浙
•
皖

。
赣

。
四
省
軍
事
 

是
月
二
拾
五
日
 

至
漢
口
・
召
集
居
正
•
孫
武
•
楊
舒
武
■
查
光
佛
諸
人
。
在
旅
社
籌
商
起
義
計
 

劃
 

謂
奉
黃
克
强
命
•
督
率
長
江
各
省
革
命
進
行
。
南
京
■
九
江
■
已
有
聯
絡

兩
湖
尤
關
重
要
。
廣
州
於
最
一

一
期
間•
卽
可
發
動
•
屆
時
鄂
 

湘
。
卽
官
急
 

孫
武
等
作
運
動
費
•
居
孫
等
乃
使
鄧
玉
麟
在
 

一
軍
隊
。
一 
時
各
營
兵
士
趨
之
若
驚
 

是
爲
七
 

一
港
革
命
軍
統
籌
部
預
播
之
種
子
•
鹹
不
料
此

起
響
應
 

武
昌
黃

八
百
元
交
居
一 

一 
酒
店
•
以
一

復
武
昌
發
難
之
導
鰻
・

八
百
元
夷
英
之
小
數
、•
竟
具
此
興
漢
復
國
之
莫
大
價
値
也
• 

吾
黨
自
庚
戍
(
民
國
前
二
年
)
正
月
廣
州
新
軍
反
正
一
 
役
失
敗
之
後
，
元
氣
 

大
傷
•
頗
有
一 
蹶
不
振
之
象
- 
適
是
時
加
拿
大
之
雲
高
■

致
公
堂
組
織
大
漢
報
 

■
爲
洪
門
宣
傳
機
關
•
特
函
托
余
介
紹
主
第
。
余
早
牛
窗
洪
門
會
員
之
 -
• 

故
其
欲
籍
此
機
會
•
爲
吾
黨
開
闢
 
一 
新
財
源
•
以
爲
捲
土
重
來
之
計
•
遂
毅
然
 

辭
退
香
港
中
國
日
報
社
長
之
職
•
逕
就
大
漢
報
之
聘
，
於
是
夏
間
首
途
來
加
拿
 

大
•
被
继
致
公
堂
向
以
域
多
利
埠
爲
總
堂
•
雲
高
等
埠
爲
分
堂
•
域
堂
歷
史
最
 

老

・
受
全
加
各
埠
致
公
堂
之
睡
戴
•
雲
堂
則
以
地
居
水
陸
交
通
要
衝
•
會
員
秋
 

衆
•
而
財
力
亦
較
雄
厚
•
余
抵
雲
高
聿
後
•
兩
堂
之
髙
級
職
馬
延
遠
•
陳
文
錫
 

■
黄
璧
峯
，
張
輝
•
料
昌
平
一
岑
發
琛
•
謝
秋
。
李
希
寰
等
，
頗
能
言
聽
計
從

故
.

盡
量
較
揮
革
命
排
滿
之
言
論
••
一•
・•
余
居
加
半
戴
■
知
人
心
可

用
一
適
接
孫
總
理
自
南
洋
來
書
。
謂
是
冬
拾
月
召
集
黃
克
强
■
趙
聲
•
胡
漢
民

開
會
。
决
定
發
動
籌
餉
在
廣
州
大
舉
。
囑
在
加
拿
大
募
欵
接
濟
 

(
未
完
)

等

男
女

B
女

虎

齒

〔
禮
類
羊
毛
，
絲
質
，
棉
質
，
乃
:
》
/ 

〔
郎
厚
薄
均
有
欵
式
入
時
，
，

可
 

入

艮

目
K
 
〔
褸
仔
，
圍
身
，
檯
布
，
茶
巾
，

T/ 

碇
愈
月
寸
〔
刷
帽
，
厨
轍
，
侍
女
衫

‘ 

旅
館
用
衣
床
布
.
床
口
・
毡
樓
枕
袋
扇T
N
一

中
國
絲
卷

巾

‘搭
巾
空
 

擾
布
"

，*
"

綢
，
緞
，
紡
，
細

‘ 

樫
石
，
床
石
，
畫
，
絲
. 

，.
衣
裳
，
女
鞋
3
機
白
一

中
國
顧
繡

0
本
報
董
事
局
新
職
員 

木
報
董
事
局
新
任
職
員
，
經
於
昨
年
十
 

二
月
廿
五
日
•
由
全
加
洪
門
各
壇
 8
關 

■
將
複
遷
票
繳
囘
。
曾
於
鼓
日
揭
曉
， 

隨
將
獲
選
各
董
事
•
挫
錄
名
單
•
分
寄

首
•
二
。
三
區
•
由
破
選
各
一 

選
局
長
豊
名
。
書
記
宣
名
•
-

一
事•
互 

專
職
守
 

齊
各
童
 

由
陳
局

而
符
定
章
•
旋
殻
昨

事
之
互
選
票
•
至
午
后
一 
時

長
宜
顯
•
召
集
各
人
。
在
本
報
司
理
部
 

•
•
當
衆
揭
曉
■
結
果
•
選
出
司
徒
捷
矛
 

爲
局
長
•
謝
志
如
撞
選
爲
連
任
書
記
， 

董
事
黃
增
業
「
周
玉
生
•
薛
聖
接
•
陳 

謀
灼
•
黃
築
蘭
•
周
新
和
。
譚
子
寧
■ 

候
補
董
事
，
徐
健
起
•
張
明
益
• 

。
逹
權
支
社
長
紅
照
錄 

逕
敗
者
，
本
社
定
于
本
月
八
理
(
卽
星
 

期
六
日
)
晚
九
点
鐘
•
召
開
全
体
社
員
 

大
會
"
遵
章
將
民
治
黨
實
業
部
•
達
權
 

.融
，、连
罐
實
菓
，
三
部
進
支
數
目
呈
堂
 

"
•
以
符
規
章
■
統
精
各
社
員
蒞
臨
•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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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推
銷
 

21  

j
髮
，
急
布
剪
鴿
皮
綱
，
6
涂 

新
明
紡
，
光
身
緞
，
担
保
合
着
亠
康
 

色
，
厚
薄
厂
大
小
均
備
，

著
名
小
衫
( 

男
女
搾
結
各

事
件 
各
種
委
托

傳
話

翻
譯

中
英
國
旗 
棉
質
，
絲
質
，
羊
毛
，
大
小
管
用
選|

 

新
到
唱
片 
百
數
十
種
随
時
有
亂
品
到
宀
鑫
 

其
他
貨
品
瞄
多
目
餘
印
便
票
飢
$

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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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 

宀 
本
總
社
詹
元
月
十
六
日
午
后 
一 
時
半
舉
行
第
二
川 

『
十
四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統
請 

2  

一 ̂

^

管
黃
氏
大
小
社
團
與
列
位
伯
叔
昆
 (

-
伸
端
姆
姊
妹
賁
臨
助
慶
指
示 
一 
切
曷
勝
榮
幸 

衿
民
星
閱
書
報
總
社

AFP1謹
訂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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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
金

滿

啓

事

( 

敗
者
陳
社
進
，
林
社
幅
，
二
人
在
緬
南
四
五
 
一 
號
門
牌
所
創
新
打
花
舖
陳
社
 

進
志
圖
別
業
愿
將
所
値
之
股
份
出
售
招
人
承
頂
今
有
周
金
滿
與
陳
社
進
兩
方
訂
 

妥
經
已
十
二
月
-
日
交
易
淸
楚H
後
生
意
盈
虧
由
周
金
滿
享
受
損
益
之
權
先
此
 

聲
明

KM
d*M

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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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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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^̂
^̂
^̂
^̂
ffl̂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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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辦
入
籍
一 
移
民
一 

代
理
燕
梳 
文
件 

同

裕

安

《

 

峯
；♦^
^
♦
^
♦
^
七
先
議

to

戈
登
將
軍
號
， 

企
李
夫
倫
總
統
 

*

格
將
寧
號
 

成
路
臣
總
統

土H 

廿 
一 
日 

廿
八
日
 

十
一
日

正
月 

正
月 

正
月 

二
月

代
理
囘
國
及
加
美
飛
機 

。
汎
桌
航
空
公
司
 

0
西
北
航
空
公
用
 

©

菲
立
賓
航
空
公
司
。
中
國
航
空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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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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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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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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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
一 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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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敬
講

各
埠
岡
州
會
舘
暨
男
女
邑
僑
依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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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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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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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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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胞
渴
望
已
久
之

»
 渦 輪 断 湖 滿 沿

奄
派
驗 

旗
喽

上
等
絲
苗
米

5
 

485
 A. 

P

不
：n

再
上
市

來
貨
無
多

請
早
預
購 

最
近
新
辦
到
乏
國
產
 

六
両
庄
朱
腐
蘭
熟
烟

港 滿 離

公
SA

顧 
P
1
 

。
整
率
無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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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有
大!

報
紙
及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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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̂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8

鑫

1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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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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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
雲
毋
達
權
支
社
預
啟
 

中
奉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元
月
五
日
 

。
統 
一 
捐
献
收
支
處
理

種
種
辦
法

㊁

乙
•
國
內
捐
獻
欵
部
份
・
由
各
捐
獻
團
 

能
•
或
捐
獻
人
，
開
列
捐
欺
，
團 

體
名
稱
•
或
捐
献
姓
名
•
及
鮭
址
 

■
暨
捐
献
數
額
•
繳
解
當
地
中
・ 

中
•
交
•
農

，
四
銀
行
•
核
收
轉
 

淹
各
該
總
行
列
収
財
政
部
。
各
核
 

捐
獻
總
戶
賬
•
按
旬
分
別
解
交
國
 

庫
•
收
入
總
存
款
•
或
各
特
種
基
 

金
存
款
戶
賬
•
並
由
各
皎
行
• 
談 

收
款
時
■
依
照
委
託
經
辦
辦
法
• 

立
卽
分
别
名
目
，
出
具
收
据
，
寄 

交
各
捐
献
人
或
捐
献
團
體
• 

丙
、
經
收
銀
行
所
收
各
項
捐
献
款
。
應 

分
戶
列
賬
•
並
按
照
委
託
經
辦
辦
 

法
分
別
塡
送
報
吿
單
及
旬
報
表
• 

丁
。
凡
經
財
政
部
統
收
之
■

內
外
各
項
 

捐
献
款
•
均
由
行
政
院
令
由
財
政
 

，
部
彙
編
徵
信
容
杼
。

上
項
委
託
惫
辦
辦
法
，
由
財
政
部
. 

與
銀
行
商
訂
後
•
呈
行
政
院
核
准

(
未
完
)

備
案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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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¥

◎
民
國
卅
凡
年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雲
支
部
職
員

正
主
任
委
員
司
徒
捷
予
 

副
蔣
安
翹
 

執
行
委
員
 

周
玉
生
 

簡
國
安
 

黃
少
波
 

謝
志
如
 

薛
聖
接
 

黃
增
業
 

候
補
執
委
 

關
邦
健
 

頰
國
安
 

王
華
進

一
翰
元

陳
宜
題
 

張
明
益

澤
渡

周
逃
賢

主
任
秘
書
薛
聖
凌
副
伍
澤
派
 

幹
事
梁
耀
根
 

糠

炳 

馬
心
直
 

李
矩
循
 

財
政
科
長
張
明
益
 

副
簡
觀
苗
 

幹
事
腐
傳
護
 

關
邦
健
 

陳
祖
歡
 

蔣
日
光

外
交
科
長
李
廷
俊
 

副
梅
學
 

幹
事
馬
燊
盛
 

張 

其 

陳
國
安
 

雷
紹
箕
 

總
務
科
長
謝
志
如
 

副
趙
惠
南
 

幹
事
馬
藝
民
 

鄭
新
篇
 

許
大
彬
 

周
文
煥
 

組
織
科
長
蔣
安
翹
 

副
周
湛
賢
 

幹
事
黃
敗
莊
 

黃
炳
舜
 

林
普
安
 

梁 

錦 

訓
練
科
艮
陳
雄
閣
 

制
周
玉
生
 

幹
事
楊
子
順
 

曹
子
晉
 

袁 

龍
 

黃
炳
昌
 

社
運
科
長
黃
少
波
 

副
李
福
 

幹
事
 

神
一
學 

陳
宜
談
 

趙
社
田
 

呂 

念
 

宣
傳
科
長
 

洪
公
 

副
朱
今
石
 

幹
事
 

馬
享
 

余
漉
禮
 

鄭
松
安
 

關
崇
安
 

文
教
科
長
伍
澤
 

II 
副
王
華
進
 

幹
事
陳
典
鐘
 

馬
拱
宸
 

周
家
甜
 

羅
彭
年
 

生
産
科
長
陳
宜
顯
 

副
間
觀
苗
 

幹
事
周
耀
東
 

馮
燮
坤
 

黄
義
學
 

廖
謙
烈
 

慈
善
科
長
 

何
三
 

副
陳
應
兆
 

幹
事
林
優
 

陳
國
安
 

司
徒
其
祥
 

林
其
慶
 

庶
 

務
 

楊
牛
 

趙
社
田

、

監
察
主
任
徐
發
起

書
記
" 
黃
鴻
新

骸
察
委
段
馬
放
山
 

廖
造
喜
 

宋
甘
泉
 

歐
陽
成
 

周
少
川
 

候
補
監
委
呂
禮
廷
 

朱
今
石
 

吳
英
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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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月
十
五
日
爲
本
部
舉
行
復
興
第
十
二
週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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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2  
念
典
禮
虔
具
樽
筵
敬
請 

2

五
洲
洪
門
機
關
叔
父
賁
臨
指
導
曷
勝
榮
幸 

寂
鹽
民
治
黨
駐
墨
龍
支
部
同
人
敬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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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

@
興
業
銀
行
股
東
注
意 

駐
溫
町
華
趣
領
事
舘
訊
•
解
舘
昨
唯
駐
 

多
朗
学
總
領
事
舘
一
函
開 

「
杳
前
重
慶
 

華
僑
興
業
銀
行
 

停
業
已
久
 

其A
加
 

所
募
股
欵
一 
迭
據
各
認
股
人
呈
請
舒
還
 

。
本
舘
以
受
託
保
管
 

責
任
攸
關
 

經 

先
丹 
限
期
雨
詢
原
委
託
人
意
見
• 
未
准

獲
覆
 

本
舘
深
感
此
項
一

儉
華

偽
血
汗
之
資
，
得
來
不
易
 

未
使
再
懸

■
經
呈
請
外
交
一

/

奉
外

37

歐
川
字
第
二
三
宫
五
三
號
指
令
 
，
唯
將
 

够
款
如
數
后
還
・
由
各
認
股
人
遇
原
收
 

@
6

直
接
向
本
舘
具
領
等
因
除
通
告
並
 

函
該
枇
股
軟
原
經
募
人
司
徒
國
知
照
外
 

。
相
應
函
請
管
舘
哺
吿
加
西
各
認
股
僑
 

胞

。
迅
即
函
寄
原
收
 «
•
巡
向
本
舘
具
 

領
爲
荷
」
等
由
■
卽
希

：@

舘
轄
内
認
股
 

僑
胞
♦
査
照
辭
理
云
•

0
鄭
滎
陽
堂
交
代
紀
念 

郎
滎
陽
總
堂
。
於
元
旦H
下
午
一
時
。 

先
舉
行
職
員
交
代
禮
■
行
禮
如
儀
由
 

連
任
慈
善
部
監
督
譜
聲
・
交
即
信
與
新
 

慈
善
部
主
席
振
衡
接
收
•
隨
由
振
衡
• 

及
連
任
實
業
部
主
席
慶
兆
，
宣
佈
政
見
 

•
正
亮
報
吿
老
年
數
目IS

週
核
數
尙
 

藝
 

忠
敏
•
査
對
無
訛
 

富
卽
由
維
析
 

帝
濶
兩
財
政
点
收
•
由
各
職
員
發
揮
政
 

見
畢
・
禮
成
。
隨
乂
卽
舉
行
第
卄e 
週 

年
紀
念
典
禮
，
由
尙
藝
贊
禮
"
生
席
振
 

衡
宣
佈
紀
念
 1
旨

。
家
賀
讀
祝
詞
。
東 

貝
讀
祝
電
 

各
境
榮
陽
堂
代
表
演
講
者
 

•
有
乃
麼
厚
增
。
黨
近
尙
根
 

占
尾
利
 

市
滇
澤
•
域
埠
慶
歔
。
列
必
珠
尙
棧
• 

本
毋
恩
邑
昆
仲
華
錫
 

中
山
重
平
， 
台 

山
帝
濶
。
及
餞
堂
職
員
多
名
。
由
慶
兆
 

答
謝
•
禮
成
。
散
會
至
力
時
件
西
湖
 

餐
館
宴
會
 

筵
開
拾
餘
席
。
由
王
席
振
 

衡 

向
各
昆
仲
代
表
敬
一
杯
•
隨
即
開
 

懷
暢
飮
・
大
有
不
醉
無
歸
之
慨
•
至
七
 

時
撤
席
•
緘
盛
况
也
。

◎
李
守
仁
牧
師
將
演
講 

中
華
基
督
教
會
，
定
期
於
九
日
下
午
八
 

點
鐘
 

敦
請
李
守
仁
牧
師
演
講
 
，
題
目
 

(
我
對
上
帝
的
面
面
觀
)

。
鏡
牧
師
富
 

有
道
德
並
中
西
學
識
 

爲
近
代
著
作
大
 

家
• 
甚
爲
世
人
所
景
仰
•
今
由
典
來
加
 

■
遍
遊
世
界
 

爲
祖
國
文
化
宣
傳
 

屆
 

時
請
僑
界
人
士
•
踴
躍
駕
臨
 

共
聆
偉
 

論
云
.

0
余
風
采
堂
慶
祝
元
旦 

余
風
采
總
堂
•
於
元
月
壹H
下
午
貳
時
 

舉
行
慶
祝
元
旦
大
會
 

到
昆
仲
男
女
四
 

十
餘
人
 

主
席
余
勸
平
。
盲
布
慶
祝
旨
 

趣
 

旋
卽
開
"
茶
旨
精
美
茶
点
•
紛 

燃
雜
陳
 

席
師
炳
和
•
玉
中
•
君
實
。 

萬
和
 

羅

禮

嶋

和

・
文
中
，
品
中
• 

惠
霖
等
 

相
繼
鮫
言
 

同
祝
國
運
昌
隆
 

，
，
堂
務
順
遂
直
拿
下
午
五
時
始
散
，

通

蘇

是種有各 
名類，色 
廠絲華花 
出髪樸樣 
品，值， 
，羊備繰
毛，質


